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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政复决字〔2024〕4 号

申请人：华某，男；

被申请人：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，法定代表人：

马尔沙，该局局长；

申请人华某因对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未履行

政府信息公开职责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于 2024 年 8

月 15 日依法受理，并通知被申请人提交书面答辩，申请人

请求依法责令被申请人限期履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，

并向申请人公开政府信息。本机关经过审查，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系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泽库县某村

村民，在本地拥有合法承包的草场。2014 年，上述草场因“泽

库某企业”项目建设被征收。为核实征收的合法性，申请人

于2024年6月28日以EMS邮寄形式向被申请人申请公开“征

地批复文件”及申报材料、“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

界图（征地红线图）”“拟征地公告、征地公告、征地补偿

安置方案及公告”“对申请人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情况（地

上物确认签字表及公示材料）征收补偿登记情况及公示材料”

的政府文件，快递物流显示被申请人已经予以签收，但时至

今日，申请人未收到任何答复。

申请人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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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三条：“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

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

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

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

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行政机关

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前款规定的

期限内。”被申请人自收到申请人的信息公开申请至今未作

任何答复，已经超出法定期限，严重违反法律规定，损害了

申请人的合法权益。

综上，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，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之规定向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

原局申请行政复议，希望贵单位依法支持申请人的申请事项，

确认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，并

责令其限期依法公开申请人所申请事项。

被申请人答复，在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后，泽库县

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立即启动了内部流转与审核的正式

程序。然而，由于该时期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量的显著增加，

以及部门间协作的复杂性，导致在法定的三十个工作日内未

能完成华某邮奇的信息公开申请的回复工作，对此表示高度

的重视与深刻的反省。经核实，泽库县从未实施泽库县某企

业项目，被征地范围内实施项目为某医院制剂中心等项目，

且因第三方公司涉诉案件尚未审结，暂不方便公开相关信息。

经审查查明，申请人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以 EMS 邮寄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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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向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的申

请，要求泽库县人民政府对申请信息进行答复。EMS 物流签

收记录显示，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对申请人所提交

的《泽库县人民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进行签收后，未在法

律规定的期限内对申请人予以答复。申请人对被申请人未按

期回复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不服，向泽库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

复议。

上述事实有申请人提供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、EMS

邮寄单、申请人身份证信息、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，被

申请人提供的《行政复议答复书》等证据加以证明，本机关

予以采信。

本机关认为，申请人通过 EMS 邮寄形式向泽库县人民政

府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一条规定：“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交政

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行政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

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

的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

确认，确认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”。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

予以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

起 20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

限最长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”。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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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的信息公开申请后应当按照规定时间内进行答复，被申

请人称因部门之间内部协作的复杂性及该单位该时期政府

信息工作量的增加，未及时答复的理由不能成立。

关于被申请人泽库县从未实施泽库县某企业项目，被征

地范围内实施项目为某医院制剂中心等项目，且因第三方公

司涉诉案件尚未审结，暂不方便公开相关信息的答复意见，

本机关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实施条例》

第二十八条,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拟定后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
政府应当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（镇）和村、村民小组范围

内公告，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；第三十一条，征收土地申

请经依法批准后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自收到批准文

件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（镇）和村、

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收土地公告，公布征收范围、征收时

间等具体工作安排，对个别未达成征地补偿安置协议的应当

作出征地补偿安置决定，并依法组织实施；《青海省实施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〉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，征收土地依

照法定程序批准后，西宁市、县（市）人民政府按以下程序

组织实施征地：（一）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（镇）、村

范围内发布征地公告；（二）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、使用

权人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，持土地权属证书和地上附着物的

产权证明等文件到公告指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

补偿登记；（三）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经批准的征收土地

方案和经核对的征地补偿登记情况，会同各有关单位拟订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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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补偿安置方案，并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地的乡（镇）、村予

以公告，听取被征收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（牧）民

的意见。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应当载明土地补偿费、安置补助

费、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费等事项；……

依据上述规定，申请人申请公开的“征地批复文件”及

申报材料、“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和勘测定界图（征地红线

图）”“拟征地公告、征地公告、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及公告”

“对申请人的土地进行调查登记情况（地上物确认签字表及

公示材料）征收补偿登记情况及公示材料”等事项属于在征

收土地时应当予以公告的内容。被申请人称“泽库县从未实

施泽库县某企业项目，被征地范围内实施项目为某医院制剂

中心等项目，且因第三方公司涉诉案件尚未审结，暂不方便

公开相关信息。”不能成为不予答复的理由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超期未予答复申请事项违反法定程

序，申请人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，本机关予以支持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一条、第六十六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三条的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责令被申请人泽库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

原局自接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 20 日内对申请人关于信息公

开的申请予以答复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

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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泽库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9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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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法律条文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

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

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；

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制执行

决定不服；

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

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

不服；

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

用权的决定不服；

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

服；

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决定不

服；

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定

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；

（八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

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；

（九）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

（十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、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

履行其他义务；

（十一）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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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未

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；

（十二）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社会保险待遇

或者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；

（十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订立、不依法履行、未按

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、土地房

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；

（十四）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

法权益；

（十五）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

第六十六条 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，行政复议机

关决定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履行。
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

第三十一条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时间，

按照下列规定确定：

（一）申请人当面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提交之

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

（二）申请人以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

行政机关签收之日为收到申请之日；以平常信函等无需签收

的邮寄方式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

构应当于收到申请的当日与申请人确认，确认之日为收到申

请之日；

（三）申请人通过互联网渠道或者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

构的传真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，以双方确认之日为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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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之日。

第三十三条 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

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答复。

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

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

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。

行政机关征求第三方和其他机关意见所需时间不计算

在前款规定的期限内。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

第四十五条 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复议决定的，

可以在收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

讼。复议机关逾期不作决定的，申请人可以在复议期满之日

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


